2026年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
随机抽查工作方案
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一、随机抽查范围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_GoBack]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作为生态环境执法活动的基本手段和方式，将承担的计划性执法检查任务统一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范畴，依照随机抽查的方式组织实施。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依据《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监督管理办法》和市、区生态环境执法工作部署，开展污染源随机抽查工作。重点检查事项为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，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环评、“三同时”、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况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优先采用移动执法设备制作现场检查笔录，并实时上传报送。按照信息公开要求，遵循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及时向社会公开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，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三、实施时间
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抽查任务和数据填报工作。


